下达2017-2018-1学期教学任务专题会议内容（普教）
一、本科专业基本情况
1.各学院专业设置情况
	学院
	专业名称
	修业
年限
	学科
门类
	学位授予门类
	备注

	
	
	
	
	
	

	基础学院
	生物医学工程
	4
	工学
	工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4
	管理学
	管理学
	2015年起暂停招生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4
	理学
	理学
	2016级开始开设卓越班

	
	生物科学
	4
	理学
	理学
	2013年起暂停招生

	药学院
	临床药学
	5
	医学
	理学
	

	
	药学
	4
	医学
	理学
	2016级开始开设卓越班

	卫生管理学院
	应用心理学
	4
	理学
	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4
	管理学
	管理学
	

	
	市场营销
	4
	管理学
	管理学
	

	
	法学
	4
	法学
	法学
	

	公共卫生学院
	预防医学
	5
	医学
	医学
	

	
	食品质量与安全
	4
	工学
	工学
	

	
	应用统计学
	4
	理学
	理学
	2015年起暂停招生

	第一临床学院
	临床医学
	5
	医学
	医学
	

	
	中西医临床医学
	5
	医学
	医学
	

	南山学院
	临床医学（南山班）
	5
	医学
	医学
	

	第二临床学院
	临床医学
	5
	医学
	医学
	

	
	医学影像学
	5
	医学
	医学
	

	
	麻醉学
	5
	医学
	医学
	

	第三临床学院
	临床医学
	5
	医学
	医学
	

	第六临床学院
	临床医学
	5
	医学
	医学
	

	市一临床学院
	临床医学
	5
	医学
	医学
	

	精神卫生学院
	精神医学
	5
	医学
	医学
	

	儿科学院
	儿科学
	5
	医学
	医学
	

	
	临床医学（儿科学）
	5
	医学
	医学
	2012-2013级

	附属肿瘤医院
	临床医学（肿瘤学）
	5
	医学
	医学
	2012-2013级

	国际教育学院
	临床医学（留学生）
	6
	医学
	医学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5
	医学
	医学
	

	护理学院
	护理学
	4
	医学
	理学
	开设双语班

	金域检验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4
	医学
	理学
	

	第五临床学院
	康复治疗学
	4
	医学
	理学
	2016级开始分设PT、OT


2.专业校区安排情况
	专业名称
	校区安排

	
	番禺校区
	越秀校区

	临床医学（含南山班、儿科学、肿瘤学专业方向）、医学影像学、麻醉学、精神医学、儿科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
	1-2年级
	3-5年级

	医学检验技术
	1-2年级
	3-4年级

	康复治疗学、护理学
	1年级
	2-4年级

	临床医学（留学生）
	1-3年级
	4-6年级

	临床药学、药学、应用心理学、生物技术、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生物医学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法学、应用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生物科学
	1-4年级
	


二、下达教学任务工作程序及要求
下达教学任务的工作程序及要求详见附件，有关注意事项强调如下：

（一）各学院、教学单位要严格按照下达教学任务工作日程表推进工作。请各学院、教学单位大力配合，务必按照学校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课程表编排工作。若因学院、教学单位不配合影响整体安排进度的，教务处可先行排课，教学单位需按课表执行，不再调整。
（二）各学院、教学单位需按照排课原则、教学执行计划，教学任务等安排课表。
1.教学合分班

各类课程按照教室的大小，专业、课程相近等原则，学校统筹资源在教学任务表上设置教学合分班，如无特殊均应按此排课。确需调整的，需书面向教务科提出申请。
2.排课周数应与教学执行计划相符，不得随意延长或缩短。公共选修课原则上第1周开始开课，不得延后。
3.2016年8月1日学校开始实行新教学作息时间表后，理论授课原则上按照上午“2+2+1”节的模式排课，第5节时间由学生自主学习，不排课；下午按照“2+2”节的模式排课。实践性课程（实验、见习等）无论上下午都可根据教学需要多节连排。
4.各类课程应在本课程类别的排课时段内排课，避免出现冲突。具体排课时段如下：
	课程
	排课时段

	必修课、限选课、专业选修课
	周一至周五上、下午

	公共选修课
	周二、三晚上，周六上、下午

	辅修课程
	周一、四晚上，周日全天


周一到周四晚上公共教室原则上不安排学生活动，周二、三晚上不安排公选课以外的活动。
三、教学相关要求

1.严格执行教学计划，确保人才培养方案的稳定性。

（1）人才培养方案已在教务处网站公布，请各学院、教学单位查阅并做好专业培养方案的宣传、解读工作，使师生均知照、熟悉。
（2）2015及以后年级执行2015版人才培养方案，2013-2014级执行2010版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须具有相对稳定性，对已经批准并正在执行的人才培养方案，不得随意修改和变动。
（3）教务处已对2015版大纲分专业进行了形式审核和归类整理，现已发至各专业。请各专业按要求完成大纲的审定工作并于5月19日前将相关意见提交教务科。

（4）专业任选课从2017-2018-1学期开始开展学生网上选课，希望各专业做好引导，指引学生科学选课。
2.积极开展教研教改，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自主学习

各有关教学单位需做好自主学习的教学部署和指导，引导学生完成具体学习目标，做好评价、反馈，确保学生自主学习的质量。
2015版方案中有安排自主学习学时的课程，需在课程表首页备注栏说明“自主学习”学时数，具体学习内容、学习安排需在教学进度表详细体现。

自主学习学时不排进课程表，相关教学内容及安排在教学进度表详细表述。可引导学生阅读文字材料、教学视频、光盘和网络教学，借助网络平台开展学习测试、闯关等，并记录学习时间、方式、内容、知识掌握程度、对重点、难点的理解等，教师根据学习记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予以指导。
自主学习学时的教学资料应有自主学习指导计划、有相关的教学平台或资源辅助、有提供课外学习资料、有学生学习过程记录（如作业、论文等）、有老师对学生的评价与反馈等。
学校番禺校区A3教学楼有10间教室安装了录播系统，可申请录制教学视频。 

 “广州医科大学云平台”（网址：http://gzhmu.istudy365.com/）可实现自建课程、教学开课、课程学习管理（查看学习进度、作业管理、问答管理、评论管理等）、题库管理、考试管理等，各教学部门可利用以上资源开展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2）开展形成性评价

课程应在教学安排过程中，设计好学生考核、评价方式，考核形式在教学进度表填写清楚，并在课程开课时向学生知照说明。

针对理论课程的学习方面，教师应积极使用学校网络试题库及考试系统，开展课程知识点的在线闯关测试、布置作业、开展学生自习练习等。课程教师设计有一定难度梯度的、理解、记忆、综合题型合理分布的练习题组，引导学生通过完成闯关测试，对知识点进行温习巩固，学会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使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不足和努力方向，及时调整学习策略。

针对医学类专业的临床实践教学，要求教师通过对学生在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综合表现的观察、分析，了解学生对“三基”的掌握情况，及其运用知识的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及时对学生的表现、技能操作进行具体、有针对性的评价、反馈、点评，使学生清楚自身的不足、优点和改进方向。具体在收治病人、体格检查、技能操作等环节推荐使用Mini-CEX，DOPS等评价方式，物化形式：有学生和教师签名的教学病例讨论记录表、教学查房记录表和Mini-CEX、DOPS量表等。

（3）积极开展PBL、TBL等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各教学单位在课堂教学方面要积极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广泛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PBL、TBL、CBL等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强化课堂互动，促进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
学校现有PBL教室共26间，其中番禺校区A3教学楼13间，越秀校区临床技能中心8间，各教学单位、师生均可申请使用，广泛开展小组式、讨论式学习。
相关教研教改学时请各校内学院按照《广州医科大学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标准学时核定办法的通知》（广医大发〔2016〕167号）文件精神，做好本科标准学时核定备案工作。如无备案的，在核定标准学时时将不予认定相关系数。

（4）规范实践教学安排
实践课程教学应按照标准进行分班、分组，各教学单位要认真设计好见习教学安排，落实具体的带教老师，进度表不能填写“A老师、见习带教老师”等模糊称呼，否则将影响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审等的学时认定。

各专业的“社会实践”课程，由各专业负责课程建设、课程教学，教学安排应紧密结合专业教育开展。
（5）人文素质教育
课程教学过程应渗透职业人文教育，依托课内教学、课外实践、校园文化三个平台，通过课堂教学、教师言传身教、学生科研、专项活动、职业技能竞赛、志愿者服务、社会工作等多形式，将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融合，使医学人文关怀贯穿医学教育全过程。
3.做好日常教学安排，确保正常教学秩序
（1）学校《本科教学管理制度汇编》（2016年10月）已经印发，近期学校还将出台《广州医科大学南山学院教学管理规范（试行）》，各教学单位要组织广大教职员工认真学习，按照相关制度、规范安排日常教学。
（2）各教学单位要确保教学任务层层落实到相关教学部门，尤其是跨学院、单位承担教学任务的，牵头单位要加强和其他各学院相关教研室联系，提前落实教学安排，并做好集体备课、互相听课、教学过程管理与总结、考试命题等相关工作。南山班器官系统整合课程的教学任务由南山学院承担，相关教学团队需负责组织、协调、落实教学任务。
（3）各教研室/教学团队/教学部门开课前务必认真核对课程表和进度表，保持两者一致。同时应严格按照课程表、进度表安排教学，务必将具体教学安排落实通知到上课教师。不得随意调换授课时间、地点和教师。如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应按规定办理手续。
4、认真组织课堂教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1）各教学单位、教学部门要选聘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担任主讲教师；严格做好聘外教师的教学管理，告知相关教学要求，落实相关教学安排，避免排而不管。
（2）认真做好随堂听课、集体备课、试讲等工作；注重见习、实验教学，落实安排带课教师，做好课前备课，预实验等，确保教学质量。
（3）要注意课程内容的整合、衔接，避免不同课程间或同一课程内教学内容的重复。相同课程应根据不同专业要求有所侧重。
（4）留学生教学要按照英语授课的要求进行安排。

（5）本学期申请新增公共选修课11门，其中10门课程通过了论证。公共任意选修课所属教研室/教学单位应将公选课程与其他课程同等对待，认真组织好课堂教学环节，严把公选课教学质量。

附件：下达教学任务的工作程序及要求

广州医科大学教务处
2017年4月26日

附件
下达教学任务的工作程序及要求
一、教学任务的下达
1.教务处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拟定各年级专业执行计划和各教学单位教学任务，召开专题会议下达。
2.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学任务要求及时布置、落实本教学单位的教学工作，将教学任务层层落实到系、教研室、课程负责人，确保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二、教研室反馈排课意见
1.教研室接到教学任务后，应认真查看教学任务表中的开课年级专业、课程学时、合班情况等，按照《广州医科大学排课原则》及时提出排课要求，填写“课程表编排征求意见回执”反馈给排课学院。
2.教研室须以有教务处印章的教学任务表作为教学安排的唯一依据。未经同意自行调整将导致进度表的网上填报及提交无法顺利完成。
3.如教学安排确需调整，须填写《广州医科大学教学计划调整申报表》或者书面申请交教务处审核协调。调整申请经学校领导同意后，教务处将重新印发调整后的教学任务表。
三、各学院编排课程表
1.课程表编排原则上由专业所属学院负责。低年级由于主要为公共课，先由基础学院、生科院、卫管学院、药学院统排公共课及实验平台课程后交专业所属学院统筹编排各专业课程表初稿。
2.各学院应按照《广州医科大学排课原则》的要求排课。
3.课程表初稿征求意见
（1）课程表初稿完成后，排课学院将课程表初稿、征求意见回执发到相关教研室征求意见。
（2）教研室须认真核对课程表初稿中所承担课程的课程名称、开课周次、每次节数、实验（见习）安排节次、周学时等，尤其要注意课程表初稿的总学时和教学任务学时是否一致，注意检查需安排到其他校区上课的实验课程是否已被合理安排。无异议需向排课学院书面反馈“同意”，有问题的要及时联系排课学院协调解决。
（3）排课学院得到教研室的书面回执同意后，课程表方能定稿，课程表定稿后原则上不允许再作修改。
（4）排课学院务必充分征求意见、负责认真核对好本学院各专业课程表，保证课程门数、学时无误后再提交。
四、教务科统筹安排公共教室
教务科根据各学院提交的课程表，统一安排理论课的上课教室。各专业年级课程表首页标注的“上课教室”是指理论课的上课教室。
五、教研室网上填写进度表、审批书
教务科发布《关于网上填报2017-2018-1学期教学审批书进度表的通知》。各教研室按照通知要求及时下载教务处公布的课程表，进行审批书、进度表的网上填写工作，对每次课的上课时间、地点、授课内容、形式、老师以及实验（见习）地点做出具体安排（详见《网上填报进度表审批书系统使用说明》），填写要求如下：
1.上课时间
（1）教学进度表的上课日期、周次、节次必须依据《关于网上填报2017-2018-1学期教学审批书进度表的通知》中的“课程表”填报，教研室应认真填写、审核，确保其与课程表完全吻合。如发现课程表上有多排或者漏排学时的，请务必向教务科反映相关情况，以便及时对课程表进行修改。
（2）临床见习要考虑见习科室的工作安排，尽量避免安排在医院繁忙时段，杜绝见习课程安排到医院上理论小课的情况。
2.教学内容
（1）各门课程要参考教学大纲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并注意不同内容间的衔接，避免重复。
（2）课程为全英及双语教学的要求教学内容用英语填报。
（3）采用PBL、TBL、CBL、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的，在教学内容后标注。
（4）临床见习须在进度表上作好分组安排；原则上，见习分组人数不能超过15人/组。
3.上课地点
（1）理论授课地点须和课程表安排一致，教研室应认真填写、核对。
（2）实践环节（实验见习、实训等）地点：由各教研室根据实践教学内容在实践场所安排。
如需使用公共教室的，须先向教务科申请，然后按照教务科安排的教室填写进度表。
如需使用学校机房、专业实验室、实验平台中心的，由教研室与相关中心/实验室联系安排后填报。
4.上课教师
（1）在职、在岗的教授、副教授必须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每学年必须为本科生讲授课程。各教研室需注意安排，并保证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副高以上职称教师讲授理论课时数占理论课总学时60%以上，专业课70%以上。
（2）要注意避免老师上课时间冲突问题（教务管理系统内可以提示理论课老师冲突，但是实践课不能提示，应特别注意）；要考虑不同校区之间老师上课时间的衔接问题，注意可行性。
（3）教学进度表是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审学时审核、划拨课时补贴的具体依据，应认真填写，与实际相符。
5.考核方式及具体安排的填写要求
审批书中每门课程都要明确成绩的计算方法、平时成绩的组成等，并向学生作好说明。如需更改，需报教务处考务科审批。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逐步提高形成性评价的比例（可达50%以上），在课程教学中应进行多次不同形式的形成性训练与考核。鼓励开展当堂学习效果检查、小组讨论、作业、角色表演、小型科研成果报告等、注重学生听课效果自评、同学间互评、开展问卷调查等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通过阶段测验、学期考试等形式检验教学效果，及时反馈学生。

6.其他说明
自行调整教学任务（如更改学时、合班情况）但没有报送教务科审核同意的，网上填报进度表、审批书将无法提交；其他特殊问题不能解决的，需跟教务科联系，由系统管理员在后台进行处理。
六、学院、教务处、学校领导审批
各学院要对各教研室进度表、审批书的填写内容尤其是实验、见习分组人数，实验、见习地点安排，考核形式等项目进行认真审核，不符合要求的应退回教研室修改。
七、教研室、学生网上下载、打印课程表、进度表
1.学校领导审批完毕后，教务科将把最终执行的课程表正式稿在教务处主页的“教学课表”栏目公布，通知各学院、教研室网上打印课程表、进度表。
2.各教研室应再次认真核对公布的课程表正稿和网上填报的进度表，确保上课日期、节次和地点等保持一致。如还有需要调整的，须到教务科书面申请进行修改。进度表纸质版由教研室按要求打印后交各学院/教学单位统一送教务科存档。
3.课程表和教学进度表可在教务处网页和教务管理系统查询、下载，教务处、学院将不再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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